
附件2：

职称答辩须知

1.参加答辩人员必须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1份，入场时交给工作人员，未携带人员，将不能进入答辩场参加答辩。

2.参加答辩人员按规定到达东辽县第一高级中学，按要求到达候考室。迟到或缺考人员视为自动放弃。
3.本次评审实行封闭式管理，答辩人员的答辩顺序现场公布。答辩人员进入答辩室后，只报自己的答辩序号，答辩过程中一律不得透露自己的工作单位和姓名，否则按违纪处理，取消答辩评审资格。
4.所有参加答辩人员所携带的手机、笔记本电脑、电子手环等各类移动通讯设备关机后，一律交由工作人员统一保管，待答辩结束后依次返还。如发现在候考室及答辩期间，使用手机等通讯工具，将按违纪处理，取消答辩评审资格。

5.在评审答辩期间，不得喧哗、随意走动。答辩结束后，自行离开答辩场所，不得随意逗留，以保持答辩场秩序井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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